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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刑法重构的思考

王晓东
（山东警察学院 经济犯罪侦查系，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２００）

摘　要：由于经济刑法存在逻辑混乱、法律工具主义严重、体态“臃肿不堪”、概念不明、刑罚设置滞后等问题，经济
刑法必须重构。经济刑法的重构必须考虑政府与市场、打击与保护、西方理论与中国特色三大关系和保护法益、反垄断

等问题。经济刑法的重构应当有明确的目标，而实现经济刑法重构的目标，既要有理念上的转变，又要有理论上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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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１９９７年至今，新刑法已经实施了 ２３个年
头，其使用寿命已远超１９７９年刑法。一部并不完
善的刑法之所以如此长寿，多达１１个的刑法修订
案①起了重要的补漏作用。有必要考虑 １１个刑
法修订案中有９个涉及对经济刑法的修订，经济
刑法是刑法修订频次最多的部分，有的条文甚至

修改了３次之多。由此也可以看出，经济刑法是
刑法中最活跃的部分。

一　１９９７年后经济刑法的修订情况
本文所说的经济刑法仅指刑法分则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涉及的内容。

１９９７年新刑法出台后，自１９９８年起，经济刑法历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

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和除《刑法修正案

（二）》《刑法修正案（十）》外的８个刑法修正案，
共涉及４３个条文５３次的修订，修订的条文总数
占到１９９７年经济刑法全部条文的 ４６．７％。其中
增加条文１０个，删减条文１个，修改条文３２个。
修订次数达三次之多的有３个条文，分别是刑法
第１５１、１６４和２２５条；修订次数达两次的有４个

条文，分别是第１８０、１８２、１９１、１９９条。刑法第１９９
条在第二次修订后被删除，致使刑法典出现了唯

一的“天窗”。

经济刑法的修改涉及八类经济犯罪中的七

类，侵犯知识产权罪至今从未被修订。修改面超

过条文总数５０％的有走私罪（７条修改了５条），
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１２条修改了 ８
条）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２２条修改了１４条）
三类。除了增加的条文外，修改的条文涉及的内

容包括犯罪对象、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

犯罪主体和量刑等多个方面。修改后的经济刑法

使经济犯罪处罚与预防的刑事法网更加严密②，

财产刑的使用更加灵活，死刑罪名数量大幅收

窄③。但修改后的经济刑法，仍然存在着诸多自

身不能克服的问题。

二　现行经济刑法存在的问题
现行经济刑法存在的问题既有与生俱来的，

也有１９９７年后修正案造成的，具体地说，主要五
个几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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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以“刑法修正案”命名的有１０个法律案，在这１０个刑法修正案之前，还有１９９８年出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

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的决定》，也就是说１９９７年之后，有１１个法律案对刑法进行修订。
郎胜：《我国刑法的新发展》，《中国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１９９７年刑法设置了１６个经济犯罪罪名的死刑，《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其中９个罪名的死刑，《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其中５个罪

名的死刑。目前经济刑法只有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个罪名有死刑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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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犯罪归类看，经济刑法存在先天的逻

辑紊乱

刑法分则部分以犯罪客体进行归类分为十

章，并基本上以客体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经济

刑法是刑法分则中仅有的两类章节结构部分，旗

下又根据保护客体的不同分为八节，而这八节的

排序并无轻重之分。除了第八节有兜底其他经济

犯罪的含义之外，其他七类经济犯罪基本是按经

济领域进行归类的。但有些非经济领域的犯罪被

归入经济刑法当中，也有一些经济犯罪没有被纳

入经济刑法，从而造成经济刑法和经济犯罪的概

念紊乱。如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等危险物品、

走私假币、淫秽物品等违禁物品侵害的并不是关

税管理秩序而是社会秩序却被纳入经济刑法；有

毒有害食品、假药等危害的不仅仅是经济秩序，更

是公共安全，其危险性与投放危险物质无异，刑法

却将其“屈尊”归入经济犯罪。破坏环境资源犯

罪或者是因经济原因造成环境的污染破坏，或者

是直接破坏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资源分配关系，当

属经济犯罪，但刑法却将其归入“妨害社会管理

秩序罪”；绝大多数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罪发生在

公司、企业等经济体内，会对公司、企业等单位的

生产经营秩序造成很大破坏，刑法却将其排除在

经济犯罪之列。犯罪归类的错乱造成了经济刑法

和经济犯罪概念的紊乱，这是１９９７年刑法的先天
不足。

（二）从修法频度和内容看，法律工具主义倾

向突出

法律工具主义强调法律只是实现特定社会目

标的工具和手段①。中国传统的儒家、法家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时期都把法律当成工

具来对待，不具有至尊性②。这种观点与法治社

会理念格格不入。刑法过分工具主义化必将导致

国家刑罚权的恶性膨胀和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的

严重萎缩③。在我国，刑法立法已成为我国立法

活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一个方面。这种积极的

立法不仅表现为立法活动的频繁，还表现在立法

内容的取向，在历次对刑法的修改中，常态化的是

增加罪名、扩充罪名涵摄范围和加重对某些犯罪

的刑罚，除了取消死刑外，少见缩小适用范围、取

消罪名或减轻处罚的情况。刑法工具主义的一个

重要体现就是过度的犯罪化倾向。１９７９年到
１９９７年的１８年间，经济刑法条文从１５条增加到
９２条，１９９７年至今的２３年间，经济刑法的条文增
加到１０２条。在可预见的未来，违法经济行为犯
罪化的趋势不会改变，步伐甚至会越来越快。当

前，违法经济行为犯罪化最突出的表现尚不在于

经济犯罪罪名的增加，而在于非法经营罪的扩容，

非法经营罪已不折不扣地沦为刑法干预市场主体

正常经济交往活动的“口袋罪名”。目前，该罪名

已经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信用卡、集资、高利贷、

外汇、外贸、烟草、出版物、电信、食盐、食品安全、

药品、传染病、淫秽色情网站、网络诽谤、毒品、赌

博、兴奋剂、防疫物资等诸多领域。非法经营罪的

无限扩容反映了刑法过分工具化的严重程度。

（三）从体态看，经济刑法已臃肿不堪

法律工具主义的重要表现就是“刑法肥大

症”④。从十一个刑法修订案看，经济刑法中增加

了１０个条文１２个罪名。刑法规定的罪名有增无
减，调整对象越来越广，范围越来越大，条文越来

越多，很明显地表现出“刑法肥大症”。即便没有

增加条文，经济刑法中广泛设置的兜底条款也使

刑法调整的范围越来越广，甚至一些杂乱无章、毫

不相的内容都聚集在同一罪名之下。最为典型的

就是前述的非法经营罪。一个非法经营罪条款以

及与之相关的司法解释本身便可以组成一部经济

刑法典，尽管其内容庞杂且毫无体系性和逻辑性

而言⑤。而通过增加犯罪行为方式、扩展犯罪对

象、提前刑法介入时点等方式，刑法的调整范围在

隐晦中无限扩大，如《刑法修正案（六）》将第１８８
条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从结果犯修改为情节犯，

可入罪行为比修改前增加了 Ｎ倍。虽然学界对
经济刑法的扩张普遍地提出质疑，甚至有学者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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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宁：《经济刑法机能的重塑：从管制主义迈向自治主义》，《法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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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停止犯罪化的刑事立法”①，但“刑法肥大症”

依然存在。经济刑法泛化不仅在我国，在其他国

家也是一大顽疾。在德国，“总是有新的犯罪构

成被纳入刑法典之中，这些新的犯罪构成不断地

把经济活动的新形式评定为对社会有害的，日益

将其置于严厉的刑罚之下。直到今天，也看不出

终止将刑法扩展到经济活动领域的迹象”②。然

而，质疑并不能阻碍经济刑法的扩张趋势，犯罪化

将会作为优化违反秩序之行为方式的拿手工具，

国家仍将会强化而不是遏制经济刑法的扩张③。

即便强调刑法只保护个人法益，也不能完全避免

现代刑法的活性化和前置化④。在今后很长的时

间里，对经济刑法进行修改、补充仍将是我国刑事

立法的一个重要任务。很显然，解决经济刑法泛

化问题，靠“停止犯罪化的刑事立法”是不可能

的，笔者建议，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减

缓“增肥”的同时，不断给经济刑法“减肥”，把一

些已经不适宜刑法调整的内容进行“出罪化”处

理。一是“僵尸罪名”从刑法中移除。如虚报注

册资本罪、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在公司法已

基本抛弃实缴资本制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刑法上

的存在意义。实际上，这三个罪名已经作为“僵

尸罪名”存在十余年了。通过查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文书网发现，１９９７年以来以伪造变造国家有
价证券罪、有价证券诈骗罪、逃避商检罪、对外国

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等判处刑罚

的案件均为个位数，甚至为零，“僵尸罪名”没有

必要占用刑罚资源。二是移除没有刑法保护必要

的犯罪。“对于那些没有具体法益侵害而只是单

纯违反基于行政管理便利所建立的行政秩序或制

度的行为，或者没有法益侵害只是单纯违反公民

政治义务的行为，国家不具有将其纳入刑法调整

的当然正当化事由。”⑤如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

高利转贷罪、骗取贷款罪、骗购外汇罪等。

（四）从法的基本要素看，概念不明的问题比

比皆是

概念是法所有问题的逻辑起点，厘清概念对

于刑法这样一部关系人的生死自由的法律而言无

疑是必要的，也是第一位重要的问题。但在现行

的经济刑法中，概念不清的问题大量存在，严重影

响到法律的适用。经济刑法中的概念不清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体概念不清。如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中产品的范围是否仅限于普通商品？

是否包括商品房等不动产？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中

亲友的范围如何确定？⑥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

所谓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如何理解？作为犯

罪主体的企业是否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

业？二是刑法中的概念与经济法中的概念是否一

致的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转轨的时期，经济法

的制定、修改、完善是立法的常态化动作，而经济

刑法中的概念多来自经济法。如果经济法立法在

前，经济刑法在后，经济刑法中概念的内涵外延当

然应与经济法相一致；但若经济刑法未修改，经济

法中的概念却进行了修改，能否认定经济刑法中

的概念就是修改后的经济法中的概念？如果认为

一致，必然导致刑法的适用受制于经济法，出现刑

法条文不变，但刑事司法却不得不变的情况，且经

济法修改的内容入刑是否符合刑法的立法原义则

无法保障。但若认为刑法中的概念与经济法中概

念不一致，又带来了法制统一问题的争论。

（五）从刑罚的设置上看，经济刑法已严重

滞后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存在重自由刑，轻财产刑

和资格刑⑦的问题。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增

加了从业禁止⑧的规定，但由于该规定比较笼统，

实践中存在不小的争议，且仅规定“从业禁止”这

一种资格刑远远不能适应刑事法律发展和司法实

践需要。而对于单位犯罪，尚无资格刑的规定。

诚然，对于自然犯而言，刑罚的主要目的是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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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春晓：《中国经济刑法法益：认知、反思与建构》，《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何荣功：《经济自由与刑法理性：经济刑法的范围界定》，《法律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张阳：《论刑法中的“泛亲友关系”》，《法学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刑法修正案（九）》之前，我国刑法中的资格刑仅有“剥夺政治权利”一种。

有人认为从业禁止属于保安处分，有的认为属于资格刑。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九）》把“从业禁止”置于刑法典的“刑罚”章节

之中，从业禁止即具有资格刑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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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刑为主理所当然；但对于经济犯罪这种法定

犯而言，大面积采用严厉的自由刑来惩治犯罪人，

其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均值得商榷。对法定犯施

以刑罚的主要目的是抚慰、修补受损的社会经济

关系和法律关系，而不应该是报复或者报应。因

此，对法定犯特别是经济犯罪这类法定犯，应当更

多地设置、运用财产刑和资格刑。

在现行经济刑法的１０８个罪名中，１００％的罪
名设置有自由刑，还有两个罪名设置了死刑，但财

产刑却未实现罪名的全覆盖，有７个罪名没有设
置罚金刑，其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未设置罚

金刑却设置了没收财产刑。有５４个罪名规定了
可以单处罚金，但司法实践中鲜见单科罚金的处

理。经济刑法中没有单处没收财产刑的设置，没

收财产刑往往与处罚较重的自由刑或死刑并处。

在设置罚金刑的罪名中，罚金刑的规定比较混乱：

有的仅规定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并未规定罚金的

数额或比例；有的规定了罚金的比例或倍数；还有

的规定了罚金的具体数额。现行经济刑法关于罚

金刑的规定，使经济刑法的各个部分看似不同的

“法律体系”，而有关罚金刑的字数占据经济刑法

条文近３０％篇幅的体量也使经济刑法的体态看
似“臃肿不堪”。

三　经济刑法重构需要考虑的几个
问题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

场的关系。而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

的问题，是各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的难点。折射到

法律中，同样存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党的

十八大、十九大报告都强调市场的主导地位，但现

行刑法更多体现的是政府主导，对市场主体的权

益保障始终没有到位。而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稍

有不慎，却很容易陷入非法经营罪等犯罪的窠臼。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就是要确定经济

刑法的管辖范围。笔者认为，要充分发挥市场的

能动性和决定性，市场能够处理的全部交给市场，

以民事的手段来处理；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交

由政府，用行政手段或刑事手段进行处理；必须用

刑事手段进行处理的事项就是经济刑法的管辖范

围。这既是刑法谦抑性的要求，也是市场的决定

性作用和主导地位的体现①。因此，应当给市场

和市场经济设置一个虚拟边界和负面清单，市场

和市场经济范围内的以及负面清单之外的，由市

场调节或协调，公权力特别是刑事权力不能轻易

介入。只有当某种行为具有较高的社会危害，而

市场却不起作用或者市场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的

领域，刑事权力才能干预其中。这是解决“刑法

肥大症”的根本之策。

（二）保护法益问题

秩序是经济刑法的法益，这是很多年来学界

和实务界的共识，经济刑法的全称就是“破坏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诚然，一定的经济秩

序是经济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但是，如果“单纯

追求经济秩序的保护，必然导致经济刑法犯罪化

标准偏差，引发立法的恣意、膨胀和模糊”②；如果

过分强调秩序法益，也必然导致经济刑法的滞后

性和对生产力的阻滞性。１９９３年党的第十四届
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

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经济正式踏上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我

国的经济从本质上说是市场经济，但又不同于西

方国家的市场经济。那么，我国的市场经济与西

方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哪里不同？两种市场

经济有没有绝对的边界？如有边界，边界在哪？

这些问题没有人能说清楚，否则我国的改革开放

就不会采用“摸着石头过河”③。的态度。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至今尚处在探索和完善的

过程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也是在一刻不

停地变化着的。如果将现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秩序作为经济刑法保护的法益，经济还如何发展，

社会还如何进步，中国政治制度的先进性还如何

体现？实际上，改革就意味着对现有体制的突破，

经济体制改革就必须“破坏”现有经济秩序，新的

经济秩序才能破茧而出。那种将既有体制视为经

济犯罪的法益并动用刑法保护，本身就是自我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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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自相矛盾的①。不区分秩序的价值和内涵而

过分强调对现有秩序的保护，刑法必然成为社会

发展的掣肘。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和产权制度

尚未成形成熟的当下，因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特

权制度、垄断地位形成的秩序不在少数，经济刑法

对秩序的规定，多半会成为强权者欺凌的工具，而

经济也不得不面临着强权的凄风苦雨。以维护秩

序为幌子，随意解释刑法的现象频现，也违反了刑

法目的解释的初衷而走向歧途②。近年来，我国

学界也出现了一种抑制秩序法益的主张，认为单

纯违反经济秩序的行为并没有法益侵害性质，无

须动用刑罚③。

笔者并不反对将秩序作为法益进行保护，反

对的是过度保护现有的秩序，主要因为秩序法益

极具工具性扩张潜能。刑法，特别是经济刑法要

保护的秩序应是动态发展的秩序，而不是僵化滞

后的秩序，破坏或突破现有经济秩序的行为要以

历史发展的视阈审视其价值，确定其是否真正存

在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刑法保护秩序法益的目的

也不在于单纯的秩序本身，而在于秩序背后的利

益。经济刑法保护的秩序法益可能是模糊的或者

不确定的，但具体利益法益却是客观存在的、明晰

的。在没有具体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要审慎以破

坏秩序为由将一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或解释为犯

罪，非法经营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寻衅滋事

罪的不断扩容越来越清楚地反映出秩序法益保护

的劣端。实践不止一次证明，“盲目信从和追随

秩序和制度，终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④。

政府更侧重于秩序，市场更侧重于利益。而

现行经济刑法，对秩序的维护可以说严密周全，虽

然很多领域其实是无序或者恶序的。如有学者就

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恰好是一个没有基本规则

的赌场”⑤。笔者认为，经济刑法保护的法益更应

当侧重于利益，毕竟利益是现实的也是具体的，而

秩序是抽象的和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发展的，经

济秩序只是利益的前置性条件，违反经济秩序的

行为也一般不具有实质的法益侵害性⑥。但考虑

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因果关系的匿名性和市场对损

害结果的放大效果，简单地将违反经济秩序的行

为从经济刑法中排除出去的做法也不利于市场经

济体制的完善⑦。

（三）打击和保护的关系问题

打击和保护是刑法的两大目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一条就开宗明义：为了惩罚犯罪，

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做斗争的具

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在经济刑法中，同

样存在打击和保护两大目的。现行经济刑法的打

击目的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保护目的没有得到体

现或体现地并不充分。如：内幕交易罪和泄露内

幕信息罪，自１９９７年刑法开始就被规定为犯罪，
后又经《刑法修正案》《刑法修正案（七）》两次修

改完善，还增设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这一新

罪名，此外多个规范性文件对这三个罪名中的关

键要素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可以说打击这类犯罪

的规范非常完备。但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如何保

护，却没有下文。近年来，经济犯罪大案要案频

发，司法机关查处力度很大，成绩斐然。这些大要

案的吸睛效果不可谓不强，但却与普通投资者、消

费者的切身利益相距甚远⑧。

经济刑法的保护功能不足，也间接造成了打

击功能的透支。近年来，各类经济犯罪特别是涉

众型经济犯罪数量越打越多，涉案金额越打越大，

司法机关打击工作和维稳工作顾此失彼、焦头烂

额不断揭示着经济刑法的预防和保护机制的疲软

无力。与此同时，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却应接不暇，

如问题疫苗案件发生后，增设新型医事犯罪罪名

的呼声很高，认为只要增设了罪名，完善了刑法，

这种犯罪即可得以遏制，万事大吉了，而对事先如

何强化监管，事后如何补偿受害人的问题无有建

树。因此，应当补强经济刑法的保护功能，适当抑

制一味推崇打击功能的立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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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垄断问题

反垄断是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石。对于一个现

代国家而言，是否拥有反垄断法律，是检验市场经

济法治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识。我国现行的《反

垄断法》是２００７年８月颁布，２００８年８月开始实
施的，这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晚的。但《反垄断

法》未规定经营者的刑事责任，整个刑法中也几

乎看不到反垄断的影子，这在市场经济的法治社

会中是罕见的。究其原因，现行的经济刑法过于

执着于巩固政府对市场的管控。在《反垄断法》

草案审议过程中，现行《反垄断法》第五章“滥用

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险些被整体删除，也看

得出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对于既得利益

的难舍之情①。而垄断并不违反甚至可以说随顺

了行政权力对市场的管控。如今，在金融、土地、

石油、电力、煤炭、钢铁、电信等领域中垄断的蔓延

态势，不正是现行《反垄断法》刚性不足造成的

吗？真正要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作用，必须强化《反垄断法》的威慑力。

２０２０年１月 ２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反垄断
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反垄断法修订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增设了经营者垄断行为的

刑事责任条款，针对久为诟病的《反垄断法》刚性

不足病症“精准给药”，有利于有效遏制垄断行

为。《反垄断法》有所呼，经济刑法就应有所应，

适时增设“垄断罪”势在必行。

（五）立法模式问题

刑法典应当保持相对的稳定。９７刑法典实
施以来的二十三年，平均每两年就要修改一次，最

短的两个修正案的出台相隔不到四个月。立法模

式的选择是经济刑法立法技术的焦点问题，刑法

典之所以这样修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国

经济刑法的立法模式存在问题。我国采取了刑法

典“一统天下”的一元化立法模式，而这种立法模

式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经济转

型过程中必然造成刑法特别是经济刑法的修改频

仍。笔者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一元化

立法模式，采用并完善附属刑法立法模式。附属

刑法是相对于单一刑法即刑法典而言的，附属刑

法所附属的法律，大多是对经济领域某种特定社

会关系进行调整的专门法。将较为常见、相对稳

定的犯罪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中，而将那些非典型

或者易变动的犯罪分散规定到相关的经济管理法

中去②，逐渐成了学界的共识。完整、科学的附属

刑法立法模式，既是一个国家刑法立法高度完善

的重要表征，同时也折射出一个国家刑事司法水

平的高低③。

（六）西方理论与中国特色关系问题

由于市场经济的共性，我国市场经济法律有很

多或很大程度上借鉴西方法学理论，甚至囫囵吞枣

地采取拿来主义，将西方的法律条文直接用于中国

法律之中。在市场经济初期无法可依的情况下，这

种做法尚可理解，但在改革开放４０多年后，还以西
方理论和经验为依据探索“中国问题”的解决方

案，既得不出有效的结论，又因为牵强附会的论证

反向造成原有概念、理论的边界模糊与混乱④。

西方国家的经济刑法构建在传统自由竞争基

础上，犯罪化实际上是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拾遗

补阙⑤。我国的经济刑法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是管制经济，管制经济更加注重的不是

自由而是秩序，而经济刑法就是秩序的坚强后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语境中，即要遵

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共性，又要突出中国特色。市

场经济的基本共性是重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

中国特色的根本在于中国政府是“有为的政府”，

“有为的政府”为市场主体提供了大量其自身无

法解决的公共产品，从而促使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持续繁荣。作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刑法，必然要反

映经济基础的这一特点而表现与西方经济刑法的

不同之处。另外，我国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方

式、市场成熟度、交易信用、公司治理结构以及政

府在市场中所起的作用等均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

存在差异，并且经济刑法的立法立场、保护法益等

也与西方不同，完全照抄西方经济刑法难免人言

人殊，水土不服。

“法律制度是一种有生命的有机体，它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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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由一系列有着特定功能和特定结构的要素

有机组合而成的，而且还受到特定的政治、社会、

经济、文化、宗教、传统等因素的深刻影响。”①中

国经济刑法的修改完善应当秉持“不忘本来，吸

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立场：“不忘本来”，就是铭

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世今生”，立

足中国历史、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吸

收外来”，就是要借鉴吸收西方成熟经济体经济

刑法法律制度，在这过程中必须辨识西方法中那

些与我国社会不兼容的部分；“面向未来”，就是

要用发展的眼光，要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高度修改完善经济刑法，既不能放纵

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经济违法行为，也不能目

光如豆，缺乏远见，使急于突破传统枷锁的新兴经

济业态“胎死腹中”。

结论

经济刑法必须重构。经济刑法重构的目标是

建立一个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现实，适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需要，体现市场主

体和主导地位，兼顾秩序法益与利益法益，吸收借

鉴改革开放４０年多来立法、司法实践经验和国外
先进立法理念、立法技术的精确凝练而又相对稳

定的经济刑法体系。实现经济刑法重构的目标，

既要有理念上的转变，又要有理论上的坚守，从而

实现我国经济刑法的“君子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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